周村区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X2SD202109120204）整改报告
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X2SD202109120204）整改工作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群众反映的问题

村支部书记毕某华的公司宝华耐火材料厂，粉尘污染周边环境，噪声扰民。

二、整改措施

王村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周村分局督促淄博宝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及时对粉尘、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检修维护，强化对进出车辆冲洗，落实日常保洁制度，同时加强巡检，保持密闭生产，控制减少粉尘、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

三、整改成效

目前，淄博宝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已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及时对粉尘、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进行了检修维护，按照厂区保洁制度，强化进出车辆冲洗，保持密闭生产，查阅环境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污染物及噪声排放均达标。
该问题已整改完成，达到销号标准。

王村镇人民政府
                                       2022年1月3日
周村区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X2SD202109120204）销号验收报告
关于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X2SD202109120204），反映“
村支部书记毕某华的公司宝华耐火材料厂，粉尘污染周边环境，噪声扰民。”的销号验收报告。

一、调查核实情况

淄博宝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昆王路168号，法定代表人毕某华，主要从事耐火材料加工生产。该企业建有两条破碎加工生产线，物料运输车辆进出车间时会产生扬尘，破碎加工设备运行时会产生噪声，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二、处理整改意见
王村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周村分局督促淄博宝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及时对粉尘、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检修维护，强化对进出车辆冲洗，落实日常保洁制度，同时加强巡检，保持密闭生产，控制减少粉尘、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

三、核实验收情况
目前，该问题已经整改完成，并按要求组织王村镇政府、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周村分局2人组成验收组进行销号验收。

淄博宝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已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及时对粉尘、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进行了检修维护，按照厂区保洁制度，强化进出车辆冲洗，保持密闭生产，查阅环境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污染物及噪声排放均达标。
该问题已整改完成，达到销号标准。
附件：现场验收表
王村镇人民政府
                                   2022年1月3日

附件
现场验收表
时间：2023年1月3日
	受理编号
	X2SD202109120204

	反馈问题
	    村支部书记毕某华的公司宝华耐火材料厂，粉尘污染周边环境，噪声扰民。

	现场核查情况
	2023年1月3日，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周村分局、王村镇人民政府联合对该问题现场整改落实情况进行验收，淄博宝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已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及时对粉尘、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进行了检修维护，按照厂区保洁制度，强化进出车辆冲洗，保持密闭生产，查阅环境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污染物及噪声排放均达标。整改措施均已落实到位，达到预期整改成效。

	验收单位
	验收人员
	备注

	王村镇人民政府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周村分局
	
	

	
	
	

	
	
	




